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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制度 主诉检察官制度是检察院公诉部门为提高工作效率

和工作质量而出台的一项改革措施，据各方面的统计资料显

示（有关资料在网上随处可见），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极大

的成功。继而，这一办案的模式在检察院各部门全面推开，

如侦查部门和民行部门所谓的“主办检察官”，其实就是主

诉检察官的翻版。试行几年来，当这一改革的浪潮趋于平淡

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适当地反思。因为，对于主诉

检察官制度曾经的赞誉之声充斥我们的眼球，所以本文的思

考主要围绕问题展开。 如果要从比较法上寻求依据，与主诉

检察官最为相似的办案制度就是国外的检察官与检察事务官

制度了，事务官作为检察官的助手，协助检察官的办案，检

察官则负责出席法庭等重大法律事务。与我国传统的办案模

式相比，其制度价值在于，检察官直接对案件负责，减少了

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同时确立了检察官至上的法制理念，弱

化检察官这一职业的行政色彩。应当说这也是我们进行主诉

检察官制度改革的初衷。然而考察当前的两种主要的主诉检

察官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改革的预期并没有实现。 在实务

上，当前的两种主要办案模式是：一、检察长----处长（科长

）----主诉检察官----承办人；二、检察长----处长（科长）兼

职主诉检察官----承办人。就第一种类型而言，其实质就是传

统办案模式的还原，只不过将以前案件的承办人改称为主诉

检察官而已，甚而至于较传统模式更为繁杂，因为在处（科



）长间又多了主诉检察官这样一道环节，并没有达到提高工

作效率的目的。就第二种类型而言，处长（科长）成为当然

的主诉检察官，其实质也是传统办案模式的变种，没有任何

的新意，所谓的改革也只不过是新瓶装老酒而已，而且这种

模式有强化行政职能的意图，混淆了检察官的职能定位。这

两种模式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不可能做到所谓的责权利

三者的统一。于是，在实务中就产生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

主诉检察官抱怨自己享有的权力太小，另一方面一般案件承

办人会觉得主诉检察官并不能够真正承担起案件的责任。所

有这些现象的根源其实只有一个，即，检察机关行政化的定

位不具备施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土壤。尽管我们并没有足够

的理由来质疑主诉检察官制度本身，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

制度与其环境是否相适。这好比，我们不能说主诉检察官制

度是种子不好，我们只能说是种植种子的土壤出了问题。说

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会意识到要真正实现主诉检察官的制

度价值，其改革方式只有一种，即破除检察官管理的行政色

彩，归法权于检察官。 就我个人看来，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真

正价值或者说更为上位的价值倒不在于提高了多少工作效率

，提高效率只能是一个方面，其更重要的是试图确立这样的

原则，即检察官唯法是循，而不是唯行政权是循，法定性义

务或客观性义务是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底线。虽然，在组织设

计上，检察机关采用的是行阶层式建构，因而有上命下从的

规定，但所有的这一些都不得逾越法制原则的防线，对超越

这一防线的规定，检察官有权不执行，这才是检察官作为自

主司法官署的具体表现，并以此与一般行政官相区别。 尽管

我们时常有不依附于行政权的自豪感，比如检察长在所谓的



行政职级上高于行政机关的首长半级，但不可否认，我们得

经常有听命于行政权的无奈，而这样的无奈我们没有理由怨

天尤人，因为在我们层级的内部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梦想着追寻的司法官署身份被我们自己粉碎。而要挣脱

所有的这些羁绊，我个人认为应当从真正落实主诉检察官制

度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检察官才配有“革命之子”和“启

蒙的遗产”的雅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